印信财务处理系统单机综合版指导(现金流量)

印信财务以分项数据归集的形式,通过自定义相关科目至相应流量,从而产生流量主表明细与汇总数据,通过报表的项目取数以产生可分月的流量数据;而补充资料的数据,通过表中与账户取数结合的形式产生,因此,印信的现金流量分“分项、现金流量”与“报表处理”两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：“凭证处理－分项、现金流量－F10－现金流量的自定义与生成”，其画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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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. 在流量清单首行，按回车设置现金及现金等价类科目（101,102,109）

2. 在其他相关行设置相关明细或汇总科目，如“支付的各项税费”栏为 221,229

3. 某些流量科目可暂不定义, 在数据生成时, 未定义的科目将被列出, 您再将未定科目设置至相关行上

4. 某些科目需分别设置流进与流出, 此时流出科目需在其编码前加"-"号，

如“借款所收到的现金”栏为 201,251，“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”栏为 –201,-251

5. 当数据生成与更新完成后,可将光标移至相关流量项目,按 Tab 键可列出该流量的详细分月数据,还可按 I 键对数据从大至小进行排序,以利整体对流量数据的分析

6. 特例:收到款项100万,最早分录列至211,后转账至206,当数据生成后,在“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”栏, 按 I 键可找到该数据，此时，可按空格键进行流量的调整（注：需再生成方可有效）

7. 有些明细科目，必须从汇总科目中剔出另列，只需将该细目列至相关栏即可(流量生成规则：首先查找明细科目所在栏，没有找到则查找上级直至一级科目所在栏，仍未找到将列出未定义列表)

8. 当有现金类凭证输入而要报表生成时, 需先在此生成现金流量的汇总与分月清单

第二部分：“报表处理”，主要的是表内取数，将取“负债表”、“损益表”等表的内容以及账户取数定义

按 F3 进入报表设置，光标移至“净利润”，按 F10 调用“02损益表”，确定其单元值为 D39 后返回

按 Esc 确定“取数定义”，再 L 确定“表中取数”，按回车输入 02..D.39/1

其他表中取数指标类同…
“财务费用”的账户取数定义，为 –(55599 Z1+Ljfs)

      某些指标如果没有细分账户，可通过“摘要取数”的形式产生，如“固定资产报废损失”

      “其他”栏，是轧差计算产生的，算式为 +F25-F7-F8+F9-F10- … -F23

